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學年度職場技能與實務操作考核表  
班級： 學號： 姓名： 

實習機構名稱： 產業類別：專櫃 

實習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日 實習時數： 

考核項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
學生自評 
優勢與精進 

實習指導教師 
簽名/完成日期 

專業形象與儀態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顧客需求分析與

推薦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產品知識與解說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溝通與說服能力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化妝與保養專業

技能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銷售技巧與成交

率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結帳與收銀操作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庫存管理與盤點

準確性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店內環境整理與

維護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問題處理與應變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備註： 

1. 實習生須於 3 月底前完成 10 項考核，且各項考核均須達「可」以上標準。 

2. 如部分考核項目不適用於該機構，實習指導教師可自行訂定具體且相應之評核項目。 

3. 待 10 項考核全數通過後，始發給「實習機構成績考核表」供實習機構進行評量。


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學年度職場技能與實務操作考核表  
班級： 學號： 姓名： 

實習機構名稱： 產業類別：美容美體 

實習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日 實習時數： 

考核項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
學生自評 
優勢與精進 

實習指導教師 
簽名/完成日期 

接待與櫃檯事宜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顧客應對及資料

維護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肌膚的判別與分

析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產品功能與推薦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精油知識與應用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基礎卸洗與護理

技巧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人體穴位與按摩

技巧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美容儀器操作與

功用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店內環境整理與

維護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問題處理與應變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備註： 

1. 實習生須於 3 月底前完成 10 項考核，且各項考核均須達「可」以上標準。 

2. 如部分考核項目不適用於該機構，實習指導教師可自行訂定具體且相應之評核項目。 

3. 待 10 項考核全數通過後，始發給「實習機構成績考核表」供實習機構進行評量。


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學年度職場技能與實務操作考核表  
班級： 學號： 姓名： 

實習機構名稱： 產業類別：美髮 

實習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日 實習時數： 

考核項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
學生自評 
優勢與精進 

實習指導教師 
簽名/完成日期 

客戶接待與溝通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按摩技巧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洗髮技巧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吹整技巧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染髮流程與操作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燙髮流程與操作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護髮流程與產品

應用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工具設備保養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店內環境整理與

維護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問題處理與應變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備註： 

1. 實習生須於 3 月底前完成 10 項考核，且各項考核均須達「可」以上標準。 

2. 如部分考核項目不適用於該機構，實習指導教師可自行訂定具體且相應之評核項目。 

3. 待 10 項考核全數通過後，始發給「實習機構成績考核表」供實習機構進行評量。


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學年度職場技能與實務操作考核表  
班級： 學號： 姓名： 

實習機構名稱： 產業類別：醫美 

實習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日 實習時數： 

考核項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
學生自評 
優勢與精進 

實習指導教師 
簽名/完成日期 

電腦與櫃檯行政

操作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接待禮儀與隱私

保護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顧客諮詢與溝通

技巧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醫美療程與設備

知識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產品與藥品認識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護理前備品及護

理後環境維護清

潔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基礎卸洗與護理

技巧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術後照護與衛教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文件與病歷管理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問題處理與應變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備註： 

1. 實習生須於 3 月底前完成 10 項考核，且各項考核均須達「可」以上標準。 

2. 如部分考核項目不適用於該機構，實習指導教師可自行訂定具體且相應之評核項目。 

3. 待 10 項考核全數通過後，始發給「實習機構成績考核表」供實習機構進行評量。


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學年度職場技能與實務操作考核表  
班級： 學號： 姓名： 

實習機構名稱： 產業類別：中醫 

實習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日 實習時數： 

考核項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
學生自評 
優勢與精進 

實習指導教師 
簽名/完成日期 

專業形象與儀態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電腦與櫃檯行政

操作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顧客接待與應對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療程單管理與流

程處理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身體數據測量與

記錄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中醫美容療程輔

助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奉茶與顧客照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開班與關班作業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店內環境整理與

維護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問題處理與應變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備註： 

1. 實習生須於 3 月底前完成 10 項考核，且各項考核均須達「可」以上標準。 

2. 如部分考核項目不適用於該機構，實習指導教師可自行訂定具體且相應之評核項目。 

3. 待 10 項考核全數通過後，始發給「實習機構成績考核表」供實習機構進行評量。



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 學年度職場技能與實務操作考核表  
班級： 學號： 姓名： 

實習機構名稱： 產業類別：婚紗 

實習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至    年   月   日 實習時數： 

考核項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
學生自評 
優勢與精進 

實習指導教師 
簽名/完成日期 

客戶溝通與服務

禮儀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禮服挑選與搭配

建議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禮服試穿與尺寸

修改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禮服保養及修改

知識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禮服租借與歸還

管理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美學搭配與配件

應用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妝容補妝與修補

技巧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婚禮知識與拍攝

現場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店內環境整理與

維護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問題處理與應變

能力 
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□優□可□加強   

備註： 

1. 實習生須於 3 月底前完成 10 項考核，且各項考核均須達「可」以上標準。 

2. 如部分考核項目不適用於該機構，實習指導教師可自行訂定具體且相應之評核項目。 

3. 待 10 項考核全數通過後，始發給「實習機構成績考核表」供實習機構進行評量。 


